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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運動事業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落實培育科技與人文素養兼具

之教育目標，提升學生職場實務經驗，實施校外實習教學，特依據「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

大學校外實習教學實施要點」，訂定「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運動事業管理系校外實

習教學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校外實習課程規劃 

本要點所稱實習單位包括：政府行政單位、學校、體育行政組織之運動或休閒機構或業務與運

動產業有關之企業等。本系校外實習教學課程實習時數之計算以小時為單位，安排於四年級第

二學期實施，實習時間不得低於十八週(課程學分數共計 9學分、時數下限達 720小時為原則)，

實施校外實習以同一實習機構為原則。若有特殊情況無法參與校外實習，可向本系校外實習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提出申請，核可後由本委員會提出替代方案。 

三、校外實習機構之評估及篩選 

實習機構之評估及篩選由本委員會會議決議，並由本校校長與實習機構代表簽約執行校外實習教

學合作事宜，依據當年度雙方校外實習教學合作計畫內容與業者提供之實習員額，協助學生與實

習機構簽定工作契約後，分發學生前往實習。 

四、校外實習分發機制 

秉持公平、公正、公開原則，依實習機構條件與學生總成績排序後由學生選填志願分發(附件一)。

學生總成績之構成及比例如下： 

(一)第一學年上下學期、第二學年上下學期及第三學年上下學期，共六學期學業總平均，佔 60%，

轉學生則依轉入本系後之學業總平均為成績。 

(二)活動參與佔 40%，須由學生自行提出相關證明。 

1.曾任班代/系學會會長/社團社長可得 30分。 

2.曾任副班代/系學會副會長/社團副社長可得 20分。 

3.曾任班級幹部/系學會幹部/社團幹部可得 10 分，上述三款僅可擇一填報。 

4.本校運動代表隊可得 30分 

5.系上活動支援依本委員會審核公佈之校內活動實習時數為依據，200 小時以上(含)可得 40

分、150 小時至 199 小時可得 32分、100 小時至 149小時可得 24 分、50小時至 99小時

可得 16 分、、不足 50小時可得 4分。 

(三)轉學生或轉系生依轉入本系後之學期數，依比例換算分數。 

五、實習學生面試 

依實習機構提供之面試名額、時間與地點，安排學生前往面試或由實習單位前來本校辦理，並提

前公告實習機構面試時間，無法參加面試時段請假者，另安排面試機會。經實習機構錄取之學生

不得拒絕前往實習，若因故中斷校外實習者，依據本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六、學生實習前與實習中之輔導訪視機制 

修習校外實習課程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校外實習課程作業流程(附件二)。 

    (二)實習行前說明 

辦理「校外實習學生實習成效座談會」，說明校外實習相關法規及注意事項。 



 

(三)實習前：選定實習單位後由負責教師填寫「學生實習機構評估表」，負責教師與該單位人員聯

絡報到時間、地點及簽訂「校外實習教學合作合約書」，學生應提供實習單位個人履歷表與參

加本系辦理之行前相關實習座談會，並繳交「校外實習家長同意具結書」，應於四年級上學期

結束前三週內繳交，經本委員會核可後，始得前往實習。(依據學生實習服務中心-實習前-附

表執行) 

(四)實習中：實習訪視教師由班導師擔任之，訪視教師職責如下： 

 1.訪視實習學生 

(1)暸解學生實習訓練與生活相關問題，必要時會同實習委員、學生家長與實習單位主管共

同解決實習問題，依校外實習不適應輔導與轉換之作業流程處理。 

(2)實習期間須至實習機構進行訪視(至少 1 次)，如遇學生申訴依校外實習爭議協商處理作

業流程處理，學生校外實習終止需填寫、「校外實習終止後善後處理機制表」與「學校

校外實習終止學生課業輔導簽到單」。 

(3)填寫「學生校外實習訪視紀錄表」送至本委會彙整後呈系主任核示及存查。 

(4)通知本系及學校各部門對學生之發布或應辦事項，善盡學校與學生間之溝通職責。 

2.聯繫實習公司機構 

(1)聯繫學生實習單位主管，共同解決學生實習問題，並知會實習單位執行本系實習政

策。 

(2)溝通並整理學生實習訓練內容或課程，供本系系科本位課程規劃與實習政策調整參

考。 

(五)負責老師填寫「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書」如遇公司因素或個人適應不良，需於實習三週內填

寫「學生實習機構轉換申請表」及「校外實習學生適應不良輔導紀錄表」，另學生應配合任

課教師進行訪視關懷，並參加本系舉辦之「校外實習學生實習座談會」。(依據學生實習服

務中心-實習中-附表執行) 

(六)實習結束：應於二週內繳交「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成績評分表」、「校外實習機構滿意度問卷

調查表」、「校外實習滿意度問卷調查表」及「學生校外實習成果報告」並參與系上辦理之

實習海報發表。(依據學生實習服務中心網站-實習結束-附表執行) 

(七)境外生應檢附有效工作證影本。 

(八)實習成績評核 

        1.評閱學生實習報告與學生實習訪視之成績，遞送本委會以供存查。 

        2.彙整優良實習報告遞送本系，以供存查及傳承。 

        3.必要時需列席本委員會會議，參與研議本系校外實習相關事宜。 

七、實習成績考核 

成績評量，由輔導教師與實習單位指導人員共同評定，評定項目及比例如下： 

    (一)實習單位工作能力及出勤之考核佔 60%。 

    (二)本系實習教師訪視考核與實習作業及心得報告撰寫佔 40%。 

八、實習學生獎懲 

學生參加校外實習期間，仍具學生身分，應受本校學則管理，並接受實習單位主管之指揮監督，

遵守實習機構既定營運政策及工作規則；獎懲事宜依「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學生獎

懲辦法」與實習機構獎懲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議及院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務處備查，修正時亦 

    同。  



 

(附件一)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運動事業管理系校外實習申請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學業成績 

(60%)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總平均○A   

活動參與

(40%) 

1.曾任班代/系學會會長/社團社長

可得 30分 

 
2.曾任副班代/系學會副會長/社團

副社長可得 20分 

3.曾任班級幹部/系學會幹部/社團

幹部可得 10分 

4.本校運動代表隊可得 30分  

5.系上活動支援 

200 小時以上(含)可得 40 分、150

小時至 199小時可得 32分、100小

時至 149小時可得 24分、50 小時

至 99 小時可得 16 分、、不足 50

小時可得 4分。 

 

總分○B   

總成績○A *60%+○B *40%  

排序(由校外實習委員會填寫)  

 

       附註： 

1. 活動參與 1、2、3僅可擇一填報 

2. 佐證資料請自行提供，並依序裝訂於後以備審查 

3. 總成績相同之同分比序依 1.學業成績 2.系上活動支援 3.幹部 4.運動代表隊 

 

 

 

班導師              校外實習委員會              系主任 



 

 (附件二) 

運動事業管理系校外實習課程作業流程圖 

 


